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股份、公司”）聘请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拟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有关规定，董事会

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内容 

公司上年度出现巨额亏损，特别受恒大债务违约影响，瑞和股份公司对相关

资产专项计提了减值准备，导致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184,296.57

万元，截止本年末瑞和股份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 110,322.19 万元，本年度扣非

净利润为负，瑞和股份公司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26,635.73万元，营运资金为

负数；瑞和股份公司现有存量银行贷款 10.25亿，其中广州银行的贷款 1.4亿元、

北京银行的贷款 1.8 亿元为逾期状态，2022 年 12 月瑞和股份公司与 11 家贷款

银行签订了银团协议，依据银团协议自 2023 年 1 月瑞和股份公司收到第一笔银

团贷款开始，上述贷款已经为非逾期，上期广州银行逾期贷款 1.4亿元诉讼事项

因银团协议的签订，双方已达成和解；依据银团协议，瑞和股份公司在未来 3

年内分期偿还，其中未来 12 个月内需要偿还贷款本金 1.1 亿元；瑞和股份公司

期末共计 182 个银行账户，合计余额 40,139.76 万元，其中 95 个银行账户被冻

结或部分冻结，合计被冻结金额 11,577.56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对瑞和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审慎性原则， 



为公司 2022 年度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充分揭示了公司的潜在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努力消除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切

实有效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三、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具体措施 

我司目前正通过采取如下措施，改善经营状况： 

1、积极通过与恒大集团沟通协调，推动商票兑付进程、应收款抵房、参与

复工复产与保交楼项目，促进前欠款回收，把握市场动向，尽最大努力挽回损失。 

  2、寻求各种资产变现途径，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将信义

光能(六安)有限公司、瑞信新能源(信丰)有限公司两个子公司的电站权益进行转

让，其中：瑞信信丰电站转让工作正有序推进，充分提高资产利用率； 

3、目前公司银团已组建成功，化解了银行断贷、抽贷的危机，公司也将积

极与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进行沟通协商，拓展其他融资渠道，增加

公司资金流。 

4、优化下游客户，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集中现有资源夯实装饰+光伏板块业

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倡导的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大力拓展政府、央企、国企

等优质客户的业务占比。 

5、成立专项清收小组，加强应收款回收力度；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加强成

本管控。 

6、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与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寻求新的合作模式，

丰富产业结构，筹划引进有实力的投资者；适时启动再融资计划，增加现金流入。 

    7、积极协调跟踪诉讼法务事项并寻求妥善解决方案。作为原告方的案件，

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合法权益，保障资金安全。作为被告方的案件，公司

将积极与原告方协商，努力达成和解方案。 

通过以上措施，公司管理层认为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公司财务报表是合理

的，公司自本报告期末起 12个月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通过审阅管理层编制的未来工作重点及针对主要风险采取的应

对措施，认为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保障公司健康、稳定、持续的

发展，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 月 26日 


